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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租賃住宅市場現況問題 
 



全臺租屋需求佔全臺人口1/8 

租屋市場規模 
 

學生校外租屋 

100.5萬
戶 

(估計) 
26.7萬人 

教育部108年度統計 

*104年住宅狀況抽樣調查租用為96.4萬戶(內政部營建署) 
*104年至108年家戶數成長4.30%(內政部統計處) 
96.4萬戶*(1+4.30%)=100.5萬戶 
100.5萬戶*2.67人/戶=268.3萬人 

108年度 
租屋市場 
人數推估 
 

100.5萬戶*2.67人/
戶+26.7萬人 

=295萬人 



租賃住宅市場現況問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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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東房客的煩惱 

空閒住宅未充分 
導入租賃市場 

國人購屋負擔重 
未發展租賃市場 

租賃權利義務 
關係不對等 

住宅租賃 
資訊不對稱 

未有便捷 
糾紛處理機制 

欠缺企業 
專業服務制度 



房屋租賃糾紛統計 

序號 
 

糾紛原因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1~3
季) 

合計 比例(%) 

1 
 擔保金(押金)返還或抵充 36 78 110 91 315  32.28 

2  修繕、改裝問題 15 32 36 26 109  11.66 

3  提前終止租約 15 34 27 26 102  10.02 

4  定金返還 13 13 24 23 73  7.69 

5  水電、瓦斯及管理費負擔爭
議 

9 12 23 15 59  5.48 

6  違約金爭議 5 13 8 6 32 3.50 

7 房屋點交或返還 6 5 3 7  21  2.80 

8 隱瞞重要資訊 11 2 6 1  20  2.21 

9 房屋使用爭議 4 1 8 5  18  2.21 

10 契約提供設備與現況不符 0 6 6 4  16  1.75 



租賃住宅市場五大變革 

租賃契約全面加強規範雙方權利義務 

建立包租代管專業服務制度 

房東將房屋交由專業經營可享租稅優惠 

增加免費爭議調處管道 

• 租賃關係有保障 

成立房客(房東)協會提供諮詢服務 

• 專業服務有制度 

• 委託經營有利多 

• 爭議處理有管道 

• 住宅租賃有幫手 



租賃關係有保障-租約全面納入規範 

消費關係租約 
(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 

非消費關係租約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5條) 

房東 房客 

住

宅

租

賃

契

約 

應
約
定
及
不
得
約
定
事
項 

內
政
部  

編
印 

住
宅
租
賃
定
型
化
契
約 

應
記
載
及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內
政
部  

編
印 企業經營者房東 

(反覆出租為業) 
房客 

修正版於109.9.1生效 修正版於109.9.1生效 



租賃關係有保障-強化重要權利義務規範 

押金 

修繕 

轉租 

遺留物

處理 

出租人 

終止租約 

承租人 

終止租約 
強化權利
義務規範 

• 押金不得逾2個月租金 

• 說明出租人修繕項目範圍 

• 轉租應經出租人書面同意；

向次承租人出示文件 

• 租賃雙方共同完成點交；遺

留物限期催告不取回視為拋

棄且得由押金扣除處理費用 

• 房東和房客終止契約之條件 

 



租賃關係有保障-租金約定尊重市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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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 
租金管制 

市場租金 
合理化 

擴大 
租賃市場
供給 

租屋品質 
提升 

排 
除 
適 
用 

土地法§97條： 
 
 

(民國19年制定；民國35年全文修正) 

城市地方房屋
之租金，不超
過土地及其建
築物申報總價
年息百分之十  

http://www.deskcity.com/details/show/3548/73572


02  新版住宅租賃契約解析 
 
 







應記載    
事項(23
項) 

不得記
載事項
(9項) 

租賃標
的現況
確認書 

附屬設
備清單 

出租人同
意轉租範
圍等確認

書 

  承租人
負責修繕
項目及範
圍確認書 

新版租賃契約之主要內容 



住宅租賃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1.契約審閱期 
2.租賃標的  
3. 租賃期間  
4. 租金約定及支付  
5. 押金約定及返還 
6.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7. 稅費負擔之約定  
8. 使用租賃住宅之限制 
9. 修繕  
10. 室內裝修  
11. 出租人之義務及責任 (新增) 
12. 承租人之義務及責任 

13. 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14. 任意終止租約之約定  
15. 租賃住宅之返還 
16.租賃住宅所有權之讓與  
17. 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18. 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19. 遺留物之處理(新增) 
20. 履行本契約之通知  
21. 其他約定 
22. 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23. 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23項應記載事項：沒有記載於租賃契約中，該事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住宅租賃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9項不得記載事項：記載於租賃契約中，該部分之記載無效 

1.拋棄審閱期間。 

2.廣告僅供參考  

3.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4. 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5. 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及費用，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6. 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7. 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8. 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新增) 

 9. 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租賃契約基礎資料(1/3) 

人 

當事人及 

基本資料 

 
承租人及出租人之姓名
(名稱)、統一編號或身
分證明文件編號、戶籍
地址、通訊地址、聯絡
電話、電子郵件信箱。 

事 

使用住宅之限制 
  租賃住宅供居住使用，

不得擅自變更用途，

非經同意，不得轉租、

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

他人使用，或將租賃

權轉讓於他人。 

 出租人同意轉租者，

應出具同意書，載明

同意轉租之範圍、期

間及得終止本契約之

事由。 

時 

租賃期間 

 明定租賃期間起訖

日期(屬定期租約性

質)。 

 期間至少30日以上。 

地 

租賃標的 

 租賃住宅標示：門牌、

專有部分、共有部分、

車位、有無設定他項

權利及查封登記。 

 租賃範圍：全部或部

分(如住宅位置格局示

意圖)、車位、租賃附

屬設備(詳如租賃標的

現況確認書)。 



租賃契約基礎資料(2/3) 
契約附件-租賃標的現況確認書(物) 

有無包括未登記之改建、增建、加建、
違建 

有無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消防設施及項目、
定期辦理消防安全檢查 

建物型態及建物現況格局  

停車位類別及編號、有無獨立權狀、有
無檢附分管協議及圖說 

有無滲漏水，若有之處理方式 

有無曾經做過輻射屋檢測及檢測結果 



租賃契約基礎資料(3/3) 
契約附件-租賃標的現況確認書(物) 

有無曾經做過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
量檢測(如海砂屋檢測事項) 

有無有公寓大廈規約或其他住戶應遵行
事項(有無檢附) 

是否曾發生兇殺、自殺、一氧化碳中毒
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 
 供水及排水是否正常 

有無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若有，其收
費情形 

附屬設備項目 



租、押金及其相關費用約定 

點次及項目 內容 

4.租金約定及支付 

 每月租金額，每期應繳納月租金之月數。 
 租金支付方式：現金或轉帳繳付(金融機構戶名、帳號)。 
 租賃期間不得任意要求調漲租金。 

5.押金約定  最高不得超過2個月租金。 

6.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管理費、水電、瓦斯、網路等相關費用，由租賃雙方約定負擔方式。 

 電費由承租人負擔，應區分夏月(6~9月)每度__元整；非夏月每度__
元整。但均不得超過台電公司所定當月用電量最高級距之每度金額。 

7.稅費負擔之約定 
 房屋稅、地價稅，由出租人負擔。 

 租賃雙方同意辦理公證者，公證費由租賃雙方約定負擔方式。 

禁止不利內容 

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及費用，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

分由承租人負擔。 



租賃雙方之權利義務 (1/3) 

點次及項目 內容 

9.修繕 

 住宅或附屬設備損壞，原則由出租人修繕，但可歸責於承租人，出
租人可不負修繕義務。 

 出租人未於承租人所定期限修繕，承租人自行修繕後請求費用或於
租金中扣除。 

 房東進行租賃住宅的修繕必要行為，房客不得拒絕。 
 修繕期間不能居住者，承租人得請求扣除該期間全部或一部租金。 

10.室內裝修 

 應經出租人同意始得依相關法令裝修。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之結構
安全。 

 裝修增設部分若有損壞，由承租人負責修繕。 
 返還住宅應回復原狀或現況返還之約定。 

16.住宅所有權之讓與 

 出租住宅所有權讓與第三人，租約對受讓人仍繼續存在–買賣不破租
賃原則及例外(未公證租約之逾5年)(民§425)。 

 出租人移交押金及預收租金與受讓人並書面通知承租人。 



租賃雙方之權利義務 (2/3) 
點次及項目 內容 

11.出租人之義務及責任 

 簽約時出示有權出租住宅之證明文件及身分證明文件。 
 提供合於所約定居住使用之住宅，並於租賃期間保持合於居

住使用。 
 簽約時應說明由承租人負責修繕之項目及範圍並確認。 
 未經約明確認者，由出租人負責修繕，並提供有修繕必要時

之聯絡方式。 

12.承租人之義務及責任 

 應出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文件。 
 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管、使用租賃住宅。 
 如未妥善保管使用住宅致毀損或滅失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賠

償金得由押金抵充。 
 轉租應經出租人書面同意，不得逾出租人同意轉租之範圍及

期間，並於簽訂轉租契約後30日內，以書面將轉租範圍、期
間、次承租人之姓名及通訊住址等相關資料通知出租人。 



租賃雙方之權利義務 (3/3) 

點次及項目 內容 

13.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住宅一部滅失者，承租
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金(民§435)。 

 

16.住宅所有權之讓與 

 

 出租人將所有權讓與第三人，租約對受讓人仍繼續存在–買
賣不破租賃原則(民§425)。 

 出租人移交押金及預收租金與受讓人並書面通知承租人。 

 契約未經公證，其期限逾5年者不適用。 

 



租賃契約終止 
點次及項目 內容 

14.任意終止租約之約定 

 租期屆滿前，除依第17點及第18點規定得提前終止租約外，得否提前終止租

約之約定。 

 提前終止租約之先期通知(至少1個月前)，未為先期通知之賠償(不超過1個月租

金額之違約金)，違約金得由押金抵充。 

 出租人已預收租金之返還(民§454)。 

17.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依規定先期通知者不得要
求任何賠償) 
 

 收回重新建築。(3個月前通知) 

 遲付租金或費用達2個月租金額。(30日前通知) 

 擅自變更用途經阻止仍繼續使用。(30日前通知) 

 未經同意轉租或轉讓租賃權予他人。(30日前通知) 

 承租人毀損住宅或附屬設備經限期催告仍不修繕或賠償。(30日前通知) 

 未經同意或未依相關法令規定進行室內裝修。(30日前通知) 

 違法使用、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經阻止仍繼續使用。 (得不先期通知) 

 損害原有建築結構之安全。 (得不先期通知) 

18.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依規定先期通知者不得要
求任何賠償) 
 

 住宅未合於所約定之居住使用，經限期催告仍未修繕。(30日前通知) 

 住宅一部滅失，存餘部分難以繼續居住。(30日前通知) 

 疾病、意外有長期療養需要。(30日前通知) 

 第三人主張權利致不能居住。(30日前通知) 

 承租人死亡。(30日前通知) 

 住宅有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安全或健康之瑕疵(得不先期通知)。 



租賃關係消滅後之處理 

點次及項目 內容 

5.押金之返還 
 租賃關係消滅後除承租人應支付之違約金(損害賠償金、未為先期通

知、未返還住宅之違約金、租賃關係消滅時欠繳之租金、費用及遺
留物處理費用)外，出租人應返還押金或抵充債務後賸餘押金。 

15.租賃住宅之返還 

 出租人結算租金費用，會同承租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點交。 
 住宅返還並遷出戶籍或其他登記。 
 未會同點交經催告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 
 承租人未返還租賃住宅，出租人應即明示不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 
 未返還期間租金及違約金之計算。(得由押金中扣抵) 
 承租人未繳清之租金及費用可由押金抵充。 

19.遺留物之處理 
 遺留物除另有約定外，經催告仍不取回視為拋棄所有權。 
 遺留物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抵充。 



其他規定及約定 
點次及項目 內容 

20.履行本契約之通知 

 郵寄以本契約記載之地址為準。 
 如因地址變更未告知他方，致通知無法到達時，以第一次郵遞之日

期推定為到達日。 
 得以電子郵件或手機簡訊或即時通訊軟體為之。 

21.其他約定 

 是否同意辦理公證及公證書載明逕受強制執行之約定。 
 公證書約定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之事項：1.承租人租期屆滿不返還住

宅、2.承租人欠繳租金、費用、出租人或所有權人代繳管理費或違約
金、3.出租人應返還之押金。 

 如有保證人者，約定效力及於保證人。 

22.契約及附件效力 
 自簽約日生效，租賃雙方各執1份契約正本。 
 簽約廣告及相關附件視為契約之一部分。 



03  簽約注意事項 
 



簽約注意事項(1/6) 

適用範圍 

 租賃住宅用途，
限由承租人供作
居住使用。 

 營業用房屋，無
本契約之適用。 

租賃標的 

 非以合法建築物為限。 
 善用「租賃標的現況

確認書」互為確認。 
 檢查現況拍照存證，

附屬設備得另以清單
列明。 



簽約注意事項(2/6) 

租金約定 

 押金具有擔保承租人因
租賃所衍生之債務，主
要用於擔保損害賠償及
處理遺留物責任，而預
為支付之金錢。 

 金額最高不得超過2個
月租金之總額。 

押金約定 

 尊重市場機制，由出租
人與承租人自行約定租
金，不適用土地法97條
規定。 

 出租人於租賃期間不得
任意調漲租金。 



簽約注意事項(3/6)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約定 

 租賃範圍非屬全部，應事先約明相關費用(如水、

電、瓦斯、網路及管理費等)數額及分擔方式。 

 如為分租房間且經雙方約定以用電度數計費者，依

夏月(6/1至9/30)每度__元整，非夏月每度__元整收

取，但均不得超過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定當月

用電量最高級距之每度金額。 



簽約注意事項(4/6) 

修繕及室內裝修 
 房客增設物不在房東修

繕義務範圍。 
 室內裝修應經房東同意，

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之
結構安全。 

 雙方於交屋前確認有無
滲漏水，若有，約定處
理方式。 

使用租賃住宅之限制 
 應依約定方法使用、收

益，並遵守公寓大廈規
約及其他住戶應遵行事
項。 

 轉租應經出租人書面同
意。 

 房東得不同意為公司、
商業及營業(稅籍)登記。 



簽約注意事項(5/6) 

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出租人為收回租賃住宅

重新建築時，應於終止
前3個月，以書面通知
承租人，並提出具體事
證(如主管建築機關核
發之拆除執照或屬建築
法第78條但書規定得
免請領拆除執照之證明
文件)。 

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承租人如於租賃期間發
生疾病或意外，有長期
療養需求，應提出具體
事證(如設立有案醫療
機構出具療養時程需6
個月以上之診斷證明)。 



簽約注意事項(6/6) 

消費爭議處理 

 契約應一式2份，由
雙方各自留存1份。 

 租約超過2頁以上，
租賃雙方宜加蓋騎縫
章，以避免被抽換；
若契約內容有塗改，
亦須於更改處簽名或
蓋章。 

契約分存 
租賃雙方得依下列方式處理： 
 依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

會設置及調處辦法規定申請調處。 

 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

中心、消保官申請協處。 

 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向鄉、鎮、

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依民事訴訟法第403條及第404條規

定，向法院聲請調解。 

 依仲裁法規定，向仲裁機構聲請仲裁。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Thank you 


